青岛建科德馨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复合造粒，聚合物砂浆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82号）、《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等要求，2022年1月21日，青岛建科德馨节能科技有限公司在胶州市组织召开了“青岛建科德馨节能科技有限公司复合造粒，聚合物砂浆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现场审查会，参加会议的有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编制单位-青岛建科德馨节能科技有限公司、验收监测单位-山东尚水检测有限公司、山东华之源检测有限公司，并邀请了1名专家。会上成立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组（名单附后）。
验收组听取了建设单位关于项目建设情况、环保设施建设和运行情况汇报，验收报告编制单位关于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编制情况的汇报，查勘了现场，审阅并核实了有关资料，形成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项目位于胶州市里岔镇诚大路东张应村东516号。项目中心经纬度为东经119°50′14.294″，北纬 36°6′15.747″。项目东侧为诚大路，隔路为青岛美思达食品饮料有限公司、佰亮汽修厂、院后村，南侧为青岛大源煤炭有限公司煤场，西侧为空地，北侧为供电维修公司、木材加工厂。
项目总投资5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0万元，占地面积3500平方米，建筑面积1500平方米。项目主要生产设备有混合机、包装机、电子秤、水泥罐、砂罐、提升机、捏合机、螺杆出料机、风冷仓、缝包机等合计12台（套）。主要原辅材料为石墨140吨/年、聚乙烯颗粒80吨/年、聚苯乙烯颗粒20吨/年、滑石粉60吨/年、砂4000吨/年、水泥1500吨/年、乳胶粉500吨/年。项目达产后，年产复合颗粒300吨、聚合物砂浆6000吨。
2021年3月，潍坊绿诚环保咨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青岛建科德馨节能科技有限公司复合造粒，聚合物砂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21年7月9日，青岛市生态环境局胶州分局对项目环评报告表进行了批复，批复文号：胶环审[2021]125号。
项目于2021年8月开工建设，2021年12月建成运行。
项目实际总投资5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0万元，占总投资的4%。
项目新增劳动定员5人，采用单班制，每班8小时，年工作250天，年运行时数2000小时。
二、工程变动情况
通过查阅项目环评报告及批复等材料，并与现状实际建设情况核对，项目建设性质、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均未发生变动，未发生不利于环境的影响。项目建筑面积变化，不作为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1、废水
本项目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外运堆肥。
2、废气

项目废气主要有复合颗粒生产过程中投料产生的粉尘，加热捏合以及出料产生的有机废气。聚合物砂浆生产过程中投料粉尘、混合搅拌以及包装产生的粉尘，水泥仓、砂仓进料粉尘。

复合颗粒生产过程中投料粉尘、加热捏合、出料废气分别经集气罩收集后，经管道引入一套布袋除尘器+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通过1根15m高排气筒P1排放。

聚合物砂浆生产过程中投料、混合搅拌、包装粉尘经集气罩收集后，汇入管道与混合搅拌废气一同进入布袋除尘器处理后经15m高的排气筒P2排放。

水泥仓、砂仓进料粉尘经各自仓顶的脉冲反吹式除尘器处理后，于筒仓顶部排气口无组织排放。

3、噪声
本项目主要噪声为混合机、包装机、捏合机、螺杆出料机等设备运行时产生的噪声。项目采取了选用噪声低的设备，降低设备噪声源强；在设备安装时采取加装防震垫等减振、降噪措施；加强设备管理和维修，确保设备正常运行；加大厂区绿化等措施，降低噪声的传播。
4、固体废物
项目固废主要为生产过程产生的不合格复合颗粒、除尘器收集的粉尘、废包装材料、废机油、废机油桶、废活性炭、生活垃圾。

不合格复合颗粒返回造粒生产线再次作为原料使用；布袋除尘器收集尘分别回用于造粒生产线和砂浆生产线；废包装材料外售综合利用。

废机油、废机油桶、废活性炭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内，委托有危险废物处理资质的单位处置。

职工生活垃圾定期交由环卫部门清运。
5、其他环境保护设施
1)企业落实环境风险防控措施，建设危废库，并对生产装置区、危废库、化粪池基底等均作硬化防渗处理。
2))企业制订了《环保管理制度》，设立了环保管理机构，配备专职环保人员，环保规章制度较完善。
3)企业已填报填报了排污许可证，编号：91370212MA3P61LT1H001U。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运行效果
青岛建科德馨节能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青岛建科德馨节能科技有限公司复合造粒，聚合物砂浆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明，监测期间的生产负荷为75%~83.3%，各项环保设施运转正常，为有效工况。验收监测结果为：
1、废气
验收期间，复合颗粒排气筒P1进口颗粒物最大浓度为75.2mg/m3、排放速率为5.6×10-1kg/h，排气筒P1出口颗粒物最大浓度为5.2mg/m3、排放速率为4.7×10-2kg/h，布袋除尘器的处理效率为90.8~93.8%，颗粒物排放满足《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7/2376-2019）表 1 重点控制区浓度限值要求；

P1进口VOCs最大浓度为71.0mg/m3、排放速率为5.2×10-1kg/h，排气筒P1出口VOCs最大浓度为8.89mg/m3、排放速率为8.1×10-2kg/h，活性炭吸附装置的处理效率为81.2~86.7%，VOCs排放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7部分：其他行业》（DB37/2801.7-2019）表1中“非金属矿物制造业”Ⅱ时段限值要求。

砂浆排气筒P2进口颗粒物最大浓度为73.9mg/m3、排放速率为0.09kg/h，排气筒P2出口颗粒物最大浓度为3.3mg/m3、排放速率为8.3×10-3kg/h，布袋除尘器的处理效率为90.2~91.9%，满足《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7/2376-2019）表 1 重点控制区浓度限值要求。

厂界无组织颗粒物最大排放浓度分别为0.261mg/m3，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厂界VOCs最大排放浓度为1.36mg/m3，排放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7部分：其他行业》（DB37/2801.7-2019）表 2中厂界监控浓度限值要求；

厂区内NMHC最大排放浓度为1.73mg/m3，排放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附录A表A.1中NMHC特别排放限值要求。
2、废水
本项目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外运堆肥，不外排。
3、噪声
根据监测结果，厂界噪声昼间最大声级为58.0dB(A)，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功能区要求，项目运行对周围声环境的影响较小。
4、固体废物治理设施
落实了各类固体废物处置措施，固体废物得到安全处置。
五、验收结论
青岛建科德馨节能科技有限公司复合造粒，聚合物砂浆项目环保手续齐全，基本落实了环评批复中各项环保要求，主要污染物达标排放，总体符合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六、后续要求
1、加强清洁生产管理，最大限度减少无组织废气排放。
2、加强水处理设施的的日常维护和管理，确保环保设施正常运转，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如遇环保设施检修、停运等情况，要及时向当地环保部门报告，并如实记录备查。
3、强化日常应急演练和培训，不断提高工作人员管理、实际运行操作及应对突发环境风险事件的能力。
4、按照《企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管理办法》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要求，进行环境信息公开。
七、验收人员信息
验收组人员信息见附表：青岛建科德馨节能科技有限公司复合造粒，聚合物砂浆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人员信息表。
青岛建科德馨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2022年1月21日
附表：
青岛建科德馨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复合造粒，聚合物砂浆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人员信息表
	验收组
	姓名
	类别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签名

	组长
	汪杰
	建设单位
	青岛建科德馨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经理
	

	组员
	汪根德
	建设单位
	青岛建科德馨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主任
	

	
	张帮才
	专家
	潍坊绿诚环保咨询有限公司
	环评工程师
	

	
	刘欣
	验收监测
单位
	山东尚水检测有限公司
	工程师
	

	
	秦坤
	验收监测
单位
	山东华之源检测有限公司
	工程师
	




